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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最高法发布保险法司法解释 明确保险标的转让等问题 

　　新华社北京8月1日电（记者罗沙）最高人民法院1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明确了保险标的转让、保险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保险代位求偿权等问题。

　　司法解释规定，保险标的已交付受让人，但尚未依法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承担保险标的毁损灭失风

险的受让人，依照保险法的规定主张行使被保险人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保险人已向投保人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标的受让人以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

人未向其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为由，主张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被保险人死亡，继承保险标的的当事人主张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保险代位求偿权方面，司法解释规定，保险人有权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因第三者侵权或者违约等享有

的赔偿请求权，明确了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基础。同时，司法解释明确了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不同主

体时，保险人可以对投保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最高法民二庭副庭长关丽说，实践中存在被保险人与他人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情

况，司法解释对此规定保险人先承担连带责任再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保险人就连带责任承担的赔偿数额，

不应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贺小荣表示，司法解释对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维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保险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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